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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沧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临财农发〔2020〕109号

临沧市财政局 临沧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
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支持修复灾毁农田）的通知

相关县财政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支持修复灾毁农田）的通知》（云

财农〔2020〕201 号），现将 2021 年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支

持修复灾毁农田）下达给你们,请列入 2021 年“1100252 农林水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政府收入科目，支出列“2130153

农田建设”功能分类科目、经济分类科目列“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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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加强资金管理

此次下达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用于支持 2020年受灾地区

修复灾毁农田，按照中央要求建立直达灾区和项目机制，请按

2021 年要求做好直达工作，该项资金标识为“直达资金”。各

地要切实落实灾后恢复重建主体责任，在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

金基础上，统筹用好各项资金，加快资金拨付，支持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确保绩效目标完成。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直达资金管理规定，加强资金监管，切实提升

资金效益，对截留挪用中央财政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地方，将

视情况问责并相应扣减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二、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做好项目管理

按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9〕46号）、

《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第 4 号）的要求，

各地要结合实际，做好项目审核、批复、备案等工作。要加快

项目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及时将分配下达的财政资金形成实物

工作量，尽早发挥财政资金效益。相关部门要及时跟进资金执

行进度，以资金执行进度督促项目建设进度。

三、加强项目建设资金绩效管理工作

各地应根据 2021 年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支持修复灾毁

农田）区域绩效目标表（见附件 2），对照区域城绩效目标，做

好本辖区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将绩效管理工作贯穿于绩效目

标编制、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等环节，确保财政资

金安全有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围绕项目绩效目标，对项目



- 3 -

的组织实施进展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及时发现并纠正项目实施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年度预算执行完

毕和预算项目实施完成后，应严格按照确定的绩效目标开展部

门绩效自评，省农业农村厅将适时组织开展部门绩效评价，省

财政厅视情况开展财政绩效评价。

附件：1．2021 年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支持修复灾毁农

田）分配表

2．2021 年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支持修复灾毁农

田）区域绩效目标表

临沧市财政局 临沧市农业农村局

2020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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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支持修复

灾毁农田）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县区 项目名称 面积 金额 备注

合计 2.41 200

1 沧源县
云南省临治市沧源县 2020年洪
涝灾区高标准农田修复项目

1 已用 2020年资金县内调剂解决

2 双江县
云南省临治市双江县 2020年洪
涝灾区高标准农田修复项目

0.3 已用 2020年资金县内调剂解决

3 永德县
云南省临治市永德县 2020年洪
涝灾区高标准农田修复项目

1 200

4 凤庆县
云南省临治市凤庆县 2020年洪
涝灾区高标准农田修复项目

0.11 已用 2020年资金县内调剂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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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支持修复灾毁农田）

转移支付名称 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支持修复灾毁农田） 实施期限 2021-2022年

市级财政部门 临沧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 临沧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万元）

提前下达金额（万元） 200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200

地方资金

年度目标 修复灾毁农田，有效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満意度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验收

合格率

任务完成

及时性

全年财政资金亩

场补助水平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田间道路通达度 耕地质量 农业种植结构 水资源利用率

受益群众満

意率

凤庆县 ≥95% 1-2 年 ≥1200元 明显提升
平原区达到 100%,

丘陵区＞90%
逐步提升 进一步优化 逐步提升 ≥90%

永德县 ≥95% 1-2 年 ≥1200元 明显提升
平原区达到 100%,

丘陵区＞90%
逐步提升 进一步优化 逐步提升 ≥90%

沧源县 ≥95% 1-2 年 ≥1200元 明显提升
平原区达到 100%,

丘陵区＞90%
逐步提升 进一步优化 逐步提升 ≥90%

双江县 ≥95% 1-2 年 ≥1200元 明显提升
平原区达到 100%,

丘陵区＞90%
逐步提升 进一步优化 逐步提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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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本局预算科、国库科。

————————————————————————————
临沧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12月 8 日印发

————————————————————————————


